
鄂托克旗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动公开事项目录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
依据

条款内容
依据效
力位阶

公开
时限

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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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类别
（法定公

开、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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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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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
任
科
室

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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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
二级
事项

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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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社
会

特
定
群
体

政府信
息公开

规范性文
件

可以公开的与鄂托
克旗退役军人事务
工作、双拥工作有
关的行政规范性文
件的标题、成文日
期、发布日期、文
号、有效性和正文
等信息

1.《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2.《内蒙古自治区行
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
法》（内蒙古自治区
人民政府令第262号公
布）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
十条 行政机关应当依照本条例第十九条的规
定，主动公开本行政机关的下列政府信息：
（一）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2.《内蒙古自治区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
第三十条 制定机关应当自行政规范性文件签
发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通过政府公报、政府
网站或者其他互联网政务媒体、新闻发布会以
及报刊、广播、电视等途径予以公布。

1.行政法规
2.地方政府规
章

信息形成或
变更之日起
20个工作日

内公开

鄂托克旗退
役军人事务

局
法定公开 政府网站 √ 办公室

负责起草综
合性文稿，
拟订机关内
部管理规章

制度。

政策文件

可以公开的与鄂托
克旗退役军人事务
工作、双拥工作有
关的政策文件的标
题、成文日期、发
布日期、文号、有
效性和正文等信息

1.《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2.《内蒙古自治区行
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
法》（内蒙古自治区
人民政府令第262号公
布）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
十条 行政机关应当依照本条例第十九条的规
定，主动公开本行政机关的下列政府信息：
（一）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2.《内蒙古自治区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
第三十条 制定机关应当自行政规范性文件签
发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通过政府公报、政府
网站或者其他互联网政务媒体、新闻发布会以
及报刊、广播、电视等途径予以公布。

1.行政法规
2.地方政府规
章

信息形成或
变更之日起
20个工作日
内公开

鄂托克旗退
役军人事务
局

法定公开 政府网站 √ 办公室

负责起草综
合性文稿，
拟订机关内
部管理规章
制度。

政策解读

与退役军人事务工
作、双拥工作有关
的重大政策解读，
有关热点问题的解
读和回应

1.《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2.《内蒙古自治区行
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
法》（内蒙古自治区
人民政府令第262号公
布）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
十条 行政机关应当依照本条例第十九条的规
定，主动公开本行政机关的下列政府信息：
（一）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2.《内蒙古自治区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
第三十条制定机关应当自行政规范性文件签发
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通过政府公报、政府网
站或者其他互联网政务媒体、新闻发布会以及
报刊、广播、电视等途径予以公布。

1.行政法规
2.地方政府规
章

信息形成或
变更之日起
20个工作日
内公开

鄂托克旗退
役军人事务
局

法定公开 政府网站 √ 办公室

负责起草综
合性文稿，
拟订机关内
部管理规章
制度。

政府信息
公开年报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
年报报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信息公开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四十
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部门应当在每年1月
31日前向本级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主管部门提交
本行政机关上一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
告并向社会公布。

行政法规
每年1月31
日前向社会

公布

鄂托克旗退
役军人事务

局
法定公开 政府网站 √ 办公室

编制审核发
布政府信息
公开年报



政府信
息公开

依申请公
开

依申请公开申请指
南、办理流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信息公开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
八条 行政机关应当建立健全完善政府信息公
开申请渠道，为申请人依法申请获取政府信息
提供便利。

行政法规

信息形成或
变更之日起
20个工作日

内公开

鄂托克旗退
役军人事务

局
法定公开 政府网站 √ 办公室

发布相关信
息

重大决策
预公开

鄂托克旗退役军人
事务局实施的涉及
群众切身利益、需
要社会广泛知晓的
重要改革方案、重
大政策措施等重大
决策，在决策前向
社会公布决策草案
、决策依据、意见
收集和采纳情况等

信息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
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
的意见》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
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二、推进政务阳光透
明(四)推进决策公开。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
、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
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实行重大决策预公
开制度，涉及群众切身利益、需要社会广泛知
晓的重要改革方案、重大政策措施、重点工程
项目，除依法应当保密的外，在决策前应向社
会公布决策草案、决策依据，通过听证座谈、
调查研究、咨询协商、媒体沟通等方式广泛听
取公众意见，以适当方式公布意见收集和采纳
情况。探索利益相关方、公众、专家、媒体等
列席政府有关会议制度，增强决策透明度。决
策作出后，按照规定及时公开议定事项和相关
文件。

行政法规

信息形成或
变更之日起
20个工作日

内公开

鄂托克旗退
役军人事务

局
法定公开 政府网站 √ 办公室

在实施重大
政策、措施
决策前向社
会公布决策
草案、决策
依据、意见
收集和采纳
情况等信息

公共资源
配置

工程建设
项目招投

标

鄂托克旗退役军人
事务局实施的依法
必须招标项目的招
标公告、中标候选
人、中标结果、合
同订立及履行等信

息

1.《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2.《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推进公共资源配置
领域政府信息公开的
意见》（国办发〔
2017〕97号）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
十条第九款行政机关应当依照本条例第十九条
的规定，主动公开本行政机关的下列政府信
息：（九）政府集中采购项目的目录、标准及
实施情况；（十）重大建设项目的批准和实施
情况；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公共资源配置领域
政府信息公开的意见》二、主要任务（一）突
出公开重点。4.政府采购领域。主要公开采购
项目公告、采购文件、采购项目预算金额、采
购结果、采购合同等采购项目信息，财政部门
作出的投诉和监督检查等处理决定、对集中采
购机构的考核结果，违法失信行为记录等监督
处罚信息。6.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领域。主
要公开依法必须招标项目的审批核准备案信息
、市场主体信用等信息。除涉及国家秘密、商
业秘密外，招标公告（包括招标条件、项目概
况与招标范围、投标人资格要求、招标文件获
取、投标文件递交等）、中标候选人（包括中
标候选人排序、名称、投标报价、工期、评标
情况、项目负责人、个人业绩、有关证书及编
号、中标候选人在投标文件中填报的资格能力
条件、提出异议的渠道和方式等）、中标结果
、合同订立及履行等信息都应向社会公布。

1行政法规
2.国务院办公
厅规范性文件

及时公开
鄂托克旗退
役军人事务

局
法定公开

政府网站
鄂尔多斯
市公共资
源交易中
心网

√
相关股
室及中

心

发布相关招
标信息

基础信
息

基本信息
办公地址、办公时
间、联系方式、负

责人等信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信息公开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
条第二款  行政机关应当依照本条例第十九

条的规定，主动公开本行政机关的下列政府信
息：（二）机关职能、机构设置、办公地址、

办公时间、联系方式、负责人姓名；

行政法规

信息形成或
变更之日起
20个工作日

内公开

鄂托克旗退
役军人事务

局
法定公开 政府网站

√

办公室
负责公开机
关基本信息



基础信
息

机关职能
鄂托克旗退役军人
事务局机构职能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信息公开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
条第二款  行政机关应当依照本条例第十九

条的规定，主动公开本行政机关的下列政府信
息：（二）机关职能、机构设置、办公地址、

办公时间、联系方式、负责人姓名；

行政法规

信息形成或
变更之日起
20个工作日

内公开

鄂托克旗退
役军人事务

局
法定公开 政府网站 √ 办公室

负责公开机
关机构职能

机构设置
鄂托克旗退役军人
事务局内设机构设

置及机构职能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信息公开条例》

行政法规

信息形成或
变更之日起
20个工作日

内公开

鄂托克旗退
役军人事务

局
法定公开 政府网站 办公室

负责公开机
关机构设置
及机构职能

财政信
息

财政预算

鄂托克旗退役军人
事务局及所属单位
预算情况说明、表
格、“三公”经费
支出预算、项目绩

效目标等信息

1.《中华人民共和国
预算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3.《中华人民共和国
预算法实施条例》

1.《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第十四条 经本

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批准的预算、预算调整、决算、预算执行
情况的报告及报表，应当在批准后二十日内由
本级政府财政部门向社会公开。
经本级政府财政部门批复的部门预算、决算及
报表，应当在批复后二十日内由各部门向社会
公开。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
十条 行政机关应当依照本条例第十九条的规
定，主动公开本行政机关的下列政府信息：
（七）财政预算、决算信息；
（八）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及其依据、标准；
 
3.《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第六条
进一步规定：各部门所属单位的预算、决算及
报表，应当在部门批复后二十日内由单位向社
会公开。

1.法律
2.行政法规
3.行政法规

信息形成或
变更之日起
20个工作日
内公开

鄂托克旗退
役军人事务
局

法定公开

政府网站
内蒙古自
治区财政
预决算公
开平台

√ 财务室

负责机关日
常运转，承
担财务审计
、国有资产
管理等工作

财政决算

鄂托克旗退役军人
事务局及所属单位
决算情况说明、表
格、“三公”经费
支出预算、项目绩

效目标等信息

1.《中华人民共和国
预算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3.《中华人民共和国
预算法实施条例》

1.《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第十四条 经本

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批准的预算、预算调整、决算、预算执行
情况的报告及报表，应当在批准后二十日内由
本级政府财政部门向社会公开。
经本级政府财政部门批复的部门预算、决算及
报表，应当在批复后二十日内由各部门向社会
公开。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
十条 行政机关应当依照本条例第十九条的规
定，主动公开本行政机关的下列政府信息：
（七）财政预算、决算信息；
（八）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及其依据、标准；
 
3.《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第六条
进一步规定：各部门所属单位的预算、决算及
报表，应当在部门批复后二十日内由单位向社
会公开。

1.法律
2.行政法规
3.行政法规

信息形成或
变更之日起
20个工作日
内公开

鄂托克旗退
役军人事务
局

法定公开

政府网站
内蒙古自
治区财政
预决算公
开平台

√ 财务室

负责机关日
常运转，承
担财务审计
、国有资产
管理等工作



财政信
息

政府采购

鄂托克旗退役军人
事务局实施的政府
采购项目公告、采
购文件、采购项目
预算金额、采购结
果、采购合同等采

购项目信息

1.《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2.《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推进公共资源配置
领域政府信息公开 的
意见》（国办发〔
2017〕97号）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
十条第九款行政机关应当依照本条例第十九条
的规定，主动公开本行政机关的下列政府信
息：（九）政府集中采购项目的目录、标准及
实施情况；（十）重大建设项目的批准和实施
情况；
2.《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公共资源配置领域
政府信息公开的意见》二、主要任务（一）突
出公开重点。4.政府采购领域。主要公开采购
项目公告、采购文件、采购项目预算金额、采
购结果、采购合同等采购项目信息，财政部门
作出的投诉和监督检查等处理决定、对集中采
购机构的考核结果，违法失信行为记录等监督
处罚信息。6.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领域。主
要公开依法必须招标项目的审批核准备案信息
、市场主体信用等信息。除涉及国家秘密、商
业秘密外，招标公告（包括招标条件、项目概
况与招标范围、投标人资格要求、招标文件获
取、投标文件递交等）、中标候选人（包括中
标候选人排序、名称、投标报价、工期、评标
情况、项目负责人、个人业绩、有关证书及编
号、中标候选人在投标文件中填报的资格能力
条件、提出异议的渠道和方式等）、中标结果
、合同订立及履行等信息都应向社会公布。

1行政法规
2.国务院办公
厅规范性文件

及时公开
鄂托克旗退
役军人事务

局
法定公开

政府网站
鄂尔多斯
市公共资
源交易中
心网

√ 办公室
发布相关招

标信息

财政信息
行政事业
性收费

行政事业性收费项
目及其依据、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信息公开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十
条第七款第八款行政机关应当依照本条例第十
九条的规定，主动公开本行政机关的下列政府
信息：（八）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及其依据、
标准；

行政法规

信息形成或
变更之日起
20个工作日

内公开

鄂托克旗退
役军人事务

局
法定公开 政府网站 √ 财务室

公开行政事
业性收费项
目及其依据
、标准。公
示相关收费
业务办理结

果


